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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1-135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同城实业境外上市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顺丰同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同城实业”）于 2021年 11月 26 日获其保荐人告知，其保荐人已于当日收到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发来的信函，信函显示香港联交所原则上同意同城实业递交的首次公
开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申请。 同城实业上市前尚需取得香港联交所的最终批
准。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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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11

月 19日以电子邮件及送达方式递交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管。会议于 2021年 11月 25日在深圳市南山
区高发西路 28号洪涛股份大厦 22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年新先生主持。 本次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名单及数量的议案》，表决结果：3
票赞成，0票反对，4票回避。 董事刘年新先生、刘望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苏毅先生、徐玉竹女
士作为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的《关于调整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名单及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6）及相关
意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表决结果：
3票赞成，0票反对，4票回避。 董事刘年新先生、刘望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苏毅先生、徐玉竹
女士作为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的《关于向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7）及相
关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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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 11月
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于 2021年 11月 25日在深圳市南山区高发西路 28号洪涛股份大厦
22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简金英女士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
式逐项表决，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名单及数量的议案》，表决结果：3
票同意，0票反对。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符合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
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的《关于调整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名单及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6）。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表决结果：
3票同意，0票反对。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与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激
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
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1 年 11 月 25 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以及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公司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的规定。

本公司监事会同意以 2021年 11月 25日为授予日，向 130 名激励对象授予 1,873 万股限制性股
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的《关于向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7）。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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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11月 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
情况如下：

一、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简述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21年 8月 26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四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律师就该事项发表了意见。

2、2021年 8月 26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并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认
为相关激励对象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 公司于 2021年 8月 28日至 2021年 9月 7日， 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
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关于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异议，并于 2021年 9月 8日披露了《关于监事会
对激励对象名单审核意见和公示情况说明的公告》。

3、2021 年 9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并于 2021 年 9 月 14 日披露了
《关于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1年 11月 25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名单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第四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律师就该事项发表了意见。

（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标的种类：限制性股票。
2、标的股票来源：定向发行的公司 A股普通股。
3、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1.50元/股。
4、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5、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7,500万股限制性股票，约占本计划草案公告

时公司股本总额 126,938.8583万股的 5.91%。其中首次授予 6,000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4.73%，占本
计划授予股票总数的 80%；预留 1,500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1.18%，占本计划授予股票总数的 20%。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

1 苏毅 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60 0.80% 0.05%
2 徐玉竹 董事 60 0.80% 0.05%
3 韩玖峰 副总裁 60 0.80% 0.05%
4 易沙 副总裁 60 0.80% 0.05%
5 刘文苑 副总裁 60 0.80% 0.05%
6 王全国 副总裁 60 0.80% 0.05%
7 李中才 财务总监 60 0.80% 0.05%

8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
446人 5,580 74.40% 4.40%

预留 1,500 20.00% 1.18%
合计 7,500 100.00% 5.91%

6、 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安排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
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完成
登记之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完成
登记之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完成
登记之日起 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预留解除限售期 预留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完成登
记之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完成登
记之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完成登
记之日起 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由公司代管，作为应付股利在解除限售时向激
励对象支付；若根据本计划不能解除限售，则由公司收回。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
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解除限
售的该期限制性股票，公司将按本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

7、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
本计划在 2021—2024年的 4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业绩指标和个人绩效指标进行考核，

以达到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除限售条件：
（1）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021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0年增长率不低于 5%或 2021年度实现扭亏为盈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2022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1年增长率不低于 10%或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21
年度增长率不低于 15%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2023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2年增长率不低于 15%或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22
年度增长率不低于 20%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预留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022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1年增长率不低于 10%或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21
年度增长率不低于 15%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2023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2年增长率不低于 15%或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22
年度增长率不低于 2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2024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3年增长率不低于 20%或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23
年度增长率不低于 25%

（2）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根据《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执行，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员工，公司将

按照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回购及注销当期或全部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二、本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差异说明
1、关于激励对象名单的调整
首次授予的 453名激励对象中，3名高级管理人员及 320名中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因无法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资金的筹集，自愿放弃认购限制性股票。 综上，本次公司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
由 453名变更为 130名，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第四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确定的人员。

2、授予数量的调整
因激励对象由 453名调整为 130名， 且部分激励对象根据自身的资金情况， 相应调整了认购额

度，因此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6,000万股调整为 1,873万股。
本次激励计划实际授予激励对象共 130人，授予限制性股票共 1,873万股。
除上述调整之外，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与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内容一

致。 根据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属于授权范围内，经公司董事会通过即
可，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经核查，参与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6个月内均无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公司董

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均已满足，满足授予条件的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形，亦不存在不能授予或不得成为激励

对象的其他情形，认为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成就。
五、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情况
根据《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本次授予具体情况如下：
1、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1年 11月 25日；
2、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1.50元；
3、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
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

1 苏毅 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
书 30 0.89% 0.02%

2 徐玉竹 董事 30 0.89% 0.02%
3 刘文苑 副总裁 30 0.89% 0.02%
4 李中才 财务总监 30 0.89% 0.02%
5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 126人 1,753.00 51.97% 1.38%
预留 1,500 44.47% 1.18%
合计 3,373.00 100.00% 2.65%

4、本次股权激励实施后，将不会导致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要求。
六、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

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企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

响。 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1年 11月 25日，根据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总额确认限制性
股票的激励成本，则 2021年-2024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限制性股票授予
份额（万股）

限制性股票成本
（万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1,873 2,228.87 108.35 1,244.45 603.65 272.42

本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管理费用中列支。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为测算数据，
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
效和失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有关。 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
度审计报告为准。

七、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自筹，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
计划获取标的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八、监事会、独立董事、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一）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与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激

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
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1 年 11 月 25 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以及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公司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的规定。

公司监事会同意以 2021 年 11 月 25 日为授予日， 向 130 名激励对象授予 1,873 万股限制性股
票。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1 年 11 月 25 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以及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公
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的规定。

2、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激励对象
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综上，我们同意以 2021年 11月 25日为授予日，向 130名激励对象授予 1,873万股限制性股票。
（三）律师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洪涛股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及所涉限制性股票授予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

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公司董事会确定的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条件成就等
事项均符合《证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票激励计划》的
规定。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2325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202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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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名单及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 11 月 25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名单及数量的议案》。 根据《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对公司第四期限制性
股票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和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激励计划审批程序简述
1、2021年 8月 26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四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律师就该事项发表了意见。

2、2021年 8月 26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并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认
为相关激励对象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 公司于 2021年 8月 28日至 2021年 9月 7日， 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
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关于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异议，并于 2021年 9月 8日披露了《关于监事会
对激励对象名单审核意见和公示情况说明的公告》。

3、2021 年 9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并于 2021年 9月 14日披露了《关
于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1年 11月 25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名单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第四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律师就该事项发表了意见。

二、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进行调整的情况
1、关于激励对象名单的调整
首次授予的 453名激励对象中，3名高级管理人员及 320名中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因无法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资金的筹集，自愿放弃认购限制性股票。 综上，本次公司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
由 453名变更为 130名，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第四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确定的人员。

2、授予数量的调整
因激励对象由 453名调整为 130名， 且部分激励对象根据自身的资金情况， 相应调整了认购额

度，因此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6,000万股调整为 1,873万股。
除上述调整之外，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与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内容一

致。 根据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属于授权范围内，经公司董事会通过即
可，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进行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0002、299903 证券简称：万科 A、万科 H代 公告编号：〈万〉2021-128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1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1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1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

股东大会（以下统称“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九届董事会
2、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 A股网络投票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向 A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H 股股东仅能通过现场投票方式进行投票。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33号万科中心
4、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11月 26日（星期五）14:00起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会主席 郁亮
6、 A股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26 日 9:15～9:

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26
日 9:15～15:00。

7、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 会议的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的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列席并见证了会议。
1、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分类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
数 代表股份数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 数 比 例
（%）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 数 比 例
（%）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该类别有表
决权总股份数
比例（%）

A股 46 3,284,297,289 33.7745 1446 1,736,947,331 17.8621 1492 5,021,244,620 51.6366%

H 股 1 998,074,312 52.4974 - - - 1 998,074,312 52.4974%

总体 47 4,282,371,601 36.8364 1446 1,736,947,331 14.9410 1493 6,019,318,932 51.7774%

2、2021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

分
类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
数 代表股份数

占该类别有表
决权总股份数
比例（%）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该类别有表
决权总股份数
比例（%）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该类别有表
决权总股份数
比例（%）

A
股 41 3,270,732,104 33.6350 1446 1,736,947,331 17.8621 1487 5,007,679,435 51.4971

3、2021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

分类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该类别有表决权总股份数比例（%）

H 股 1 1,001,093,512 52.6562

三、 会议的表决情况
（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 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股份

类别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发行直接债务
融资工具的议案

A股 4,927,146,629 98.1260 8,769,921 0.1747 85,328,070 1.6993
H 股 998,058,312 99.9984 0 0.0000 16,000 0.0016
总体 5,925,204,941 98.4365 8,769,921 0.1457 85,344,070 1.4178

2 关于补选雷江松为
公司董事的议案

A股 4,915,430,415 97.8927 19,135,735 0.3811 86,678,470 1.7262
H 股 902,185,750 90.3926 95,872,562 9.6058 16,000 0.0016
总体 5,817,616,165 96.6491 115,008,297 1.9107 86,694,470 1.4402

3

关于万物云境外上
市符合《关于规范
境内上市公司所属
企业到境外上市有
关问题的通知》的
议案

A股 4,593,915,434 91.4896 342,003,216 6.8111 85,325,970 1.6993
H 股 998,058,312 99.9984 0 0.0000 16,000 0.0016

总体 5,591,973,746 92.9004 342,003,216 5.6818 85,341,970 1.4178

4
关于万物云首次公
开发行并境外上市
方案的议案

A股 4,592,584,756 91.4631 343,374,794 6.8384 85,285,070 1.6985
H 股 994,005,780 99.5924 4,052,532 0.4060 16,000 0.0016
总体 5,586,590,536 92.8110 347,427,326 5.7719 85,301,070 1.4171

5
关于万物云上市后
公司维持独立上市
地位承诺的议案

A股 4,593,133,834 91.4740 342,811,216 6.8272 85,299,570 1.6988
H 股 993,997,780 99.5916 4,052,532 0.4060 24,000 0.0024
总体 5,587,131,614 92.8200 346,863,748 5.7625 85,323,570 1.4175

6
关于万物云上市后
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的说明与前景的议
案

A股 4,593,075,934 91.4729 342,806,516 6.8271 85,362,170 1.7000
H 股 993,997,780 99.5916 4,052,532 0.4060 24,000 0.0024
总体 5,587,073,714 92.8190 346,859,048 5.7624 85,386,170 1.4186

7
关于公司持有的万
物云股份申请“全
流通”的议案

A股 4,593,079,834 91.4729 342,829,116 6.8276 85,335,670 1.6995
H 股 993,997,780 99.5916 4,052,532 0.4060 24,000 0.0024
总体 5,587,077,614 92.8191 346,881,648 5.7628 85,359,670 1.4181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及董事
会授权人士全权办
理与万物云境外上
市有关事宜的议案

A股 4,593,804,334 91.4874 342,151,416 6.8141 85,288,870 1.6985
H 股 998,050,312 99.9976 0 0.0000 24,000 0.0024

总体 5,591,854,646 92.8985 342,151,416 5.6842 85,312,870 1.4173

9
关于分拆万物云境
外上市仅向公司 H
股股东提供保证配
额的议案

A股 4,450,647,671 88.6363 569,773,249 11.3473 823,700 0.0164
H 股 991,664,234 99.3578 6,394,078 0.6406 16,000 0.0016
总体 5,442,311,905 90.4141 576,167,327 9.5720 839,700 0.0139

议案 1-8 均获得出席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议案 9获得出席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经第十九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在雷江松先生被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为公司董事后，董事会同意选举其
担任公司第十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2、涉及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议案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中小股东表决意见

股份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2
关于补选雷江松
为公司董事的议
案

A股 1,130,022,316 91.4378 19,135,735 1.5484 86,678,470 7.0138
H 股 902,185,750 90.3926 95,872,562 9.6058 16,000 0.0016
总体 2,032,208,066 90.9709 115,008,297 5.1483 86,694,470 3.8808

3

关于万物云境外
上市符合《关于规
范境内上市公司
所属企业到境外
上市有关问题的
通知》的议案

A股 808,507,335 65.4219 342,003,216 27.6738 85,325,970 6.9043
H 股 998,058,312 99.9984 0 0.0000 16,000 0.0016

总体 1,806,565,647 80.8701 342,003,216 15.3096 85,341,970 3.8203

4
关于万物云首次
公开发行并境外
上市方案的议案

A股 807,176,657 65.3142 343,374,794 27.7848 85,285,070 6.9010
H 股 994,005,780 99.5924 4,052,532 0.4060 16,000 0.0016
总体 1,801,182,437 80.6291 347,427,326 15.5524 85,301,070 3.8185

5
关于万物云上市
后公司维持独立
上市地位承诺的
议案

A股 807,725,735 65.3586 342,811,216 27.7392 85,299,570 6.9022
H 股 993,997,780 99.5916 4,052,532 0.4060 24,000 0.0024

总体 1,801,723,515 80.6533 346,863,748 15.5272 85,323,570 3.8195

6
关于万物云上市
后公司持续盈利
能力的说明与前
景的议案

A股 807,667,835 65.3539 342,806,516 27.7388 85,362,170 6.9073
H 股 993,997,780 99.5916 4,052,532 0.4060 24,000 0.0024

总体 1,801,665,615 80.6507 346,859,048 15.5270 85,386,170 3.8223

7
关于公司持有的
万物云股份申请
“全流通”的议案

A股 807,671,735 65.3543 342,829,116 27.7407 85,335,670 6.9050
H 股 993,997,780 99.5916 4,052,532 0.4060 24,000 0.0024
总体 1,801,669,515 80.6509 346,881,648 15.5280 85,359,670 3.8211

8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及
董事会授权人士
全权办理与万物
云境外上市有关
事宜的议案

A股 808,396,235 65.4129 342,151,416 27.6858 85,288,870 6.9013
H 股 998,050,312 99.9976 0 0.0000 24,000 0.0024

总体 1,806,446,547 80.8648 342,151,416 15.3163 85,312,870 3.8189

9
关于分拆万物云
境外上市仅向公
司 H 股股东提供
保证配额的议案

A股 665,239,572 53.8291 569,773,249 46.1043 823,700 0.0666
H 股 991,664,234 99.3578 6,394,078 0.6406 16,000 0.0016

总体 1,656,903,806 74.1705 576,167,327 25.7919 839,700 0.0376

注：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2021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
2021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类别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

《关于分拆万物云境外上市仅向公司 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关于分拆万物云境外上
市仅向公司 H 股股东提
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4,437,365,587 88.6112 569,490,148 11.3723 823,700 0.016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关于分拆万物云境外
上市仅向公司 H 股股
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
案

651,957,488 53.3398 569,490,148 46.5928 823,700 0.0674

（三）2021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
2021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类别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

《关于分拆万物云境外上市仅向公司 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关于分拆万物云境外上市
仅向公司 H 股股东提供保
证配额的议案

994,267,187 99.3181 6,810,325 0.6803 16,000 0.001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翠萍、王静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615 证券简称：奥园美谷 公告编号：2021-115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关于延期支付剩余股权

转让款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收到深圳市凯弦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发送的《关于延期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函件内容
“深圳市凯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我司”）与贵司于 2021 年 7 月 14 日就贵司通过在北京产

权交易所挂牌出售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北京养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蓬莱华录京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35%股权（以下合称“交易标的”）之事宜（下称“本次交易”），分别签
订《产权交易合同》，约定我司受让交易标的，合计支付 102,00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截止目前，本次
交易已完成资产交割，我司已累计支付交易总价款的 60%，根据《产权交易合同》约定，资产交割完成
后三个月内我司应当支付剩余转让价款。

2021年下半年以来，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房地产市场整体降温下行，我司及股东方地产项目销
售回款的金额和速度都不及预期，现阶段资金使用限制较多，需用于保工程建设、保质保量交付楼

盘、保员工及业主等社会各方的稳定。 因此，我司将无法按期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希望获取贵司
的谅解及同意，延长剩余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期限，具体由双方协商一致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并经有效
审批决策程序通过后实施。 我司及股东方将尽快推进各地项目建设、销售及回款，并将按双方协商后
的付款安排尽快支付剩余款项。 ”

二、风险提示
公司存在无法按合同约定收到重大资产重组剩余股权转让款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三、其他说明
1、为维护公司利益，公司收到上述函件后立即组织与深圳市凯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就重大资产

重组尾款事项进行沟通，截至本公告日，双方尚在协商解决方案过程中。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前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 公司将根据协商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深圳市凯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延期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函》。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301002 证券简称：崧盛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1

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定于 2021年 12月 13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1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12月 13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12 月 13 日 9:

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12月 13日 9:15-15:00。

5、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委托他人出

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
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1年 12月 6日（星期一）
7、出（列）席会议对象
（1）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共和第四工业区 A3栋厂房二楼公司会议室 1
9、持有公司股票涉及融资融券的相关投资者应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议案名称
1、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2、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1发行证券的种类
2.2发行规模
2.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2.4债券期限
2.5债券利率
2.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2.7转股期限
2.8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2.9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2.10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办法
2.11赎回条款
2.12回售条款
2.13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2.14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2.15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2.16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2.17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2.18担保事项
2.19评级事项
2.20募集资金存管
2.21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限
3、审议《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4、审议《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5、审议《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6、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7、审议《关于未来三年（2022年-2024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8、审议《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拟采取填补措施及相

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9、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10、审议《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二）议案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 1至议案 8、议案 10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议案 9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1月 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中国证监
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中，议案 2需进行逐项表决；上述全部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 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
案数：21）

2.01 发行证券的种类 √
2.02 发行规模 √
2.03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
2.04 债券期限 √
2.05 债券利率 √
2.06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
2.07 转股期限 √
2.08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
2.09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
2.10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办法 √
2.11 赎回条款 √
2.12 回售条款 √
2.13 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
2.14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
2.15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
2.16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
2.17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
2.18 担保事项 √
2.19 评级事项 √
2.20 募集资金存管 √
2.21 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限 √
3.00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

6.00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7.00 《关于未来三年（2022年-2024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拟采取填
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

9.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

10.00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时间：2021年 12月 13日 9:00-11:30，14:30-17:30。
（二）登记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共和第四工业区 A3栋厂房。
（三）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凭股东身份证、有效持股凭证、《深圳市崧盛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以下简称“股东登记表”）（详见附件
三）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
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有效持股凭证、股东登记表（详见附件三）办理登记；由法人股东委
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详见附件二）。

3、异地股东登记：可采用电子邮件或信函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登记表（详见附件三）
以便登记确认。 邮件或信函请在 2021年 12月 13日 17:30前送达至公司，同时请在邮件或信函上注
明“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字样。

4、注意事项：

（1）以上证明文件办理登记时出示原件或复印件（如果提供复印件的，法人股东须加盖单位公
章、自然人股东须签字）均可，但出席会议签到时，出席人员应携带身份证、法人代表证明书、有效持
股凭证、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和股东登记表（详见附件三）原件；

（2）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
流程》。

六、 其他事项
（一） 会议联系方式
1、 联系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共和第四工业区 A3栋厂房。
2、 联系人姓名：蒋晓琴
3、 电话号码：0755-29596655
4、 传真号码：0755-29358816
5、 电子邮箱：investor@sosen.com
（二）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为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等费用自理。
（三）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一小时到会场， 以便办理

签到入场。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八、附件
1、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3、附件三：参会股东登记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6 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

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1、 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51002”，投票简称为“崧盛投票”。
2、 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4、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 12月 13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13 日（现场会议召开当日）9:15-15:00 的任

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致：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__________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
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本单位承担。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
案》 √

2.00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
（作为投票对象
的子议案数：21）

2.01 发行证券的种类 √
2.02 发行规模 √
2.03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
2.04 债券期限 √
2.05 债券利率 √
2.06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
2.07 转股期限 √
2.08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
2.09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
2.10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办法 √
2.11 赎回条款 √
2.12 回售条款 √
2.13 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
2.14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
2.15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
2.16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
2.17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
2.18 担保事项 √
2.19 评级事项 √
2.20 募集资金存管 √
2.21 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限 √
3.00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论证分析报
告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
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7.00 《关于未来三年（2022年-2024年）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
案》 √

8.00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
与公司拟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

9.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

10.00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的议案》 √

1、投票说明：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打“√”，“同意”“反对”“弃权”三个选择项下都不打“√”视
为弃权，同时在两个选择项中打“√”按废票处理。

2、授权委托书下载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2、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3、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三：
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法人股东名称/自然人股东姓名（全称）
股东地址
股东证券账户开户证件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号
股权登记日收市持股数量
是否委托他人参加会议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联系地址

注:1、本人（单位）承诺所填上述内容真实、准确，如因所填内容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股权登记日所记载股东信息不一致而造成本人（单位）不能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所造成的后果由本
人承担全部责任。 特此承诺。

2、登记时间内用电子邮件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的（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电子邮件或信函以
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3、请用正楷填写此表。
股东签名（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002052 股票简称：ST同洲 公告编号：2021-112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同洲电子”）近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2021]粤 03民初 5200、6070、6099、6107、6116、6799号）及相关材料。 根
据上述材料显示，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曾琴等共 10 名投资者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
任纠纷系列案，上述诉讼案件暂未收到开庭通知。 现将涉及上述诉讼事项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1、 诉讼当事人
原告：曾琴等共 10名投资者
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具体情况见下表。
2、 原告的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印花税损失及利息损失等。

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原告 被告 索赔金额（元） 案号 进展情况
1 曾琴 同洲电子 75,986.44 5200 已立案
2 郭颖昕 同洲电子 3,964,921.24 6070 已立案

3

陈远菊 同洲电子 350,137.89

6099 已立案
杜红军 同洲电子 3,525,795.13
谷硕 同洲电子 1,634,193.30
王欣 同洲电子 412,769.87
王保珍 同洲电子 898,620.77

4 张海燕 同洲电子 128,370.00 6107 已立案

5 陈月玲 同洲电子、袁明、陈友、欧阳建
国、潘曼玲、肖寒梅、王红伟 202,992.20 6116 已立案

6 刘淑清 同洲电子 8,625.33 6799 已立案
合 计 11,202,412.17

(2)判决被告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
3、 主要事实和理由
2021 年 7 月 8 日，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1]2号），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年 7月 9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号）。

二、 诉讼的进展情况
上述诉讼案件已由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暂未收到开庭通知。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可能影响
上述诉讼案件尚处于审理阶段，未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公司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损

益产生的影响。 公司高度重视相关诉讼案件，已聘请专业律师团队积极应诉，依法依规维护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
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7 日


